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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新时代，我国农业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站在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关

口。2016 年农业品牌化成为重要发展战略；2017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农业农村部将

2017 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2018 年《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发布；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

指出：培育国产优质品牌、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

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强化品牌保护；2020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

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2021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

增收。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

定着数亿万农民的福祉。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农业品



牌发展的政策、战略，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还

有很多优势、特色农产品因无品牌无溢价从而只能流入低端

市场，还缺少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知名国际品牌，在农业

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品牌化方面仍面临很多挑战。为

解决这些问题，构建区域农业品牌是一种有效尝试，为此特

设立本项目。本项目于 2023 年 3 月正式立项，由中国品牌

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二）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品牌杂志社等。 

（三）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农业品牌的创新发展、稳健发

展、持续发展、健康发展，扶持各地区域农业品牌做大做强，

打造更多享誉时间的中国农业品牌，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富民

强农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拟研制《品牌评价 区域农业品

牌》团体标准，该标准旨在进一步科学、系统、专业的分析

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投入、管理、治理、传播、成效、成果、

成绩和经验、教训等，评价区域农业品牌的品牌价值，通过

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梳理促进区域农业品牌培育与建设，

并提炼总结经验模式，以便为其品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可

行的方式或路径。 

本标准以区域农业品牌建设为核心，用于规范区域农业

品牌管理，以推动区域农业品牌行业探索实践与科学发展，



解决区域农业品牌行业发展困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主要编制过程 

1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起草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召开

相关工作会议，明确成员及任务分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

划。 

2 资料收集整理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发展现状，国家、

地方、行业相关的标准或规定，对所收集的资料内容深入研

究和分析。 

3 编制标准草案稿 

基于收集的资料整理，组织召开专题研讨，拟定标准框

架与主要内容，并编制标准初稿，经工作组内部讨论，修改

完善，形成《品牌评价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草案），并

提交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4 组织立项评审会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按照有关程序要求，组织标准化、

品牌、行业等领域专家召开了立项评审会。评审专家组就《品

牌评价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草案）相关内容进行评审和

指导，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并建议加快编制、发布与应用。 

5 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 

2023 年 9 月，组织《品牌评价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标



准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和企业代表就标准草案及相关内

容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修改。 

6 形成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意见，对《品牌评价 区域农

业公用品牌》（草案）进行了全面处理和完善，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的编写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相关要求，

以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二）系统性原则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层面、多

个领域，应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全方位体现区域农业公用

品牌的特点和使用范围等。 

（三）科学性原则  

标准基于区域农业公用品牌特征，结合国内外管理实

践，标准内容具有科学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四）应用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建设实际状况，

结合其他领域成熟的品牌管理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标准的可

操作性和适用性。 



（五）协调性原则  

标准充分考虑到与国家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532）品牌评价标准体系框架内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一、区域农业品牌概述 

区域农业品牌是农业品牌的一种重要类型，以一个政府

行政区域或多个相近相似的行政区域为特定范围，以区域内

的文化、民俗、传承、地理、生态、优势等特色内涵形象为

核心，以当地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管理的或为其背

书的代表了当地行政区域内涵形象的标识、商标、名字、图

案等，并配套发展战略或规划，授权本行政区域内农业领域

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优秀经营主体（企业、农业合作社

等）对外营销、传播、销售、生产、服务等全流程中使用该

政府推出的公用品牌，并按照公用品牌的各项认定管理标准

等指导全面发展，促进当地农业与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提高品牌溢价，实

现富民增收与乡村振兴。 

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区域农业品牌评价的评价模型、评价指

标、评价过程等内容的相关要求。适用于区域农业品牌（不

包括地理标志）开展品牌评价活动。 

三、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品牌价值评价模型，包括有

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等在内

的品牌强度指标，品牌评价的一般流程和要求等。 

四、标准中有无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涉及到专利。 

五、预期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预期为区域农业品牌的品牌评价提供指导和技

术支撑，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增

强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为相关部门开展品牌建设提供工作依

据。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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